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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推进石化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
行动方案（2026—2029年）

石化化工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对稳定

经济增长、保障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为加

快石化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

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安全，以本质安全筑底线、提质增效促发展为目标，以健全支

撑石化化工行业老旧装置科学评估和对标改造的标准体系为

引领，着力打通政策堵点，实施清单化管理、常态化推进，更

好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推动石化

化工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优化升级。

到 2029年，各地 2025年已确定的石化化工老旧装置更新

改造任务全面完成，2026年后新确定的更新改造任务按计划推

进，老旧装置安全环境风险大幅降低，减污降碳协同取得积极

成效，优于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显著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

平大幅提高。年度滚动摸底评估、持续改造提升的长效工作体

系不断健全，标准引领和政策协同效应进一步发挥。

二、工作任务

（一）滚动开展摸底调查和评估。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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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要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老旧装置摸底调查，将实

际投产运行超过 20年的生产装置逐一登记造册，形成老旧装

置清单。对清单内老旧装置，逐一评估其工艺技术、设备、产

品以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等生产条件是否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标准规范等要求（有关评估范围及事

项见附件 1、产业政策及标准规范见附件 2）。对于不符合相关

要求的，经企业申辩和专家评审，分类提出整体新建（原址重

建或异地迁建）、改造提升、淘汰退出（以下统称为更新改造）

等处置意见，形成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台账。对实际投产运

行虽未超过 20年，但经省级有关部门或企业评估确有必要实

施更新改造的，也可纳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台账予以推

进。

2026年按照 2025年各地已确定的老旧装置清单和老旧装

置更新改造工作台账执行。自 2027年开始，每年滚动开展摸

底调查并对新摸排出的老旧装置进行评估，对经评估不需要更

新改造的老旧装置每 3年开展一次复核，实施更新改造装置的

首次复核时间可延长至改造完成后的第 6年，于每年 6月底前

更新形成老旧装置清单和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台账。

（二）制定更新改造方案。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要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督促指导纳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台

账的企业“一企一策”制定更新改造实施方案，明确更新改造措

施、工作目标、进度安排等。除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标

准规范另有规定的，更新改造工作完成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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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

点，率先完成更新改造任务。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化工老旧装置淘汰

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方案》（应急〔2024〕49号）确定的相关

事项，按照原计划和要求执行。

（三）推动提质升级。鼓励更新改造企业对标行业先进水

平实施安全化、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加快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以及工业软件、工业控制系统更新替代。推进重点监管的危险

工艺加快全流程自动化改造或低风险替代。推进生产工艺绿色

升级，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设备改造提升，强化全过程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从源头促进工业废物“减量化”。整体新建

项目应按要求达到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或能效标杆水平、环保

绩效A级水平。严格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管理要求，

涉及高耗能、高碳排放项目应按要求实施能耗和碳排放等量或

减量置换。落实《石化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场景

化、图谱化推动石化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结合老旧

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开展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诊断评估和技术改

造，梯度培育一批智能工厂。

有关企业要加强老旧装置运行的日常管理，运用数字化手

段监控设备腐蚀等状况，加强设备检查维护；实施更新改造时

要严格安全环保管理，拆除生产装置、构筑物和防污染设施，

要事先制定装置设备、危险废物等安全环保处置方案，防范拆

除活动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和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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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项目管理。在研究重大石化项目布局时，优先

支持炼油、乙烯、对二甲苯、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

煤制甲醇老旧装置改造提升。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

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建立完善绿色通道，加强要素保障，优化项

目备案（核准）、环评、用地、取水、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

安全许可等办理流程，提高审查审批效率，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五）做好验收管理。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会

同同级有关部门，督促指导企业按照“一企一策”方案完成更

新改造项目建设。根据《安全生产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须进行验收的，更新改造项目企业

应组织进行验收，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对

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检（核）查。对整体新建和淘汰退出装置，

要确保原生产装置去功能化，物料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处

置，设备管线清洗合格；涉及土地腾退的，应根据土壤污染防

治法，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依法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对未按时限要求完成更新改造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

求的，依法依规暂停相应装置生产运行。

（六）强化标准引领支撑。实施老旧石化化工装置标准提

升专项行动，聚焦老旧石化化工装置安全提升、绿色转型、数

智改造、性能升级等方向，制修订一批安全风险管理标准、污

染物处置和碳排放标准、能耗标准、智能制造标准、设备性能

标准和资源循环利用标准，形成安全要求更加严格、节能降碳

水平更高、技术指标适度超前的标准，覆盖老旧石化化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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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改造各项要求和各个环节，全面支撑和引领老旧石化化工

装置更新改造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发

挥牵头作用，组织开展老旧装置摸底调查和评估、编制老旧装

置清单和更新改造工作台账、督促指导企业落实“一企一策”

更新改造实施方案，及时会商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难点问

题；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老旧装置

产业政策、能耗（效）水平符合性评估，组织实施能耗（效）

水平提升的更新改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生态环

境风险评估，组织实施环境保护水平提升的更新改造，做好更

新改造过程的环境保护监管；应急管理部门依据职责督促指导

企业开展老旧装置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

艺技术设备等方面安全风险评估，推动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加大政策支持，指导有关地方、

中央企业做好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中央

企业制定攻坚方案，以更快速度、更大力度实施更新改造。有

关中央企业总部要积极履行央企责任，加强技术支持和资金保

障，督促指导所属企业按照属地有关部门要求保质保量完成老

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任务。

（二）落实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统筹利用“两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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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现有政策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

老旧装置设备更新改造。发挥有关政府投资基金作用，为企业

提供投资支持。鼓励金融机构按照产业布局和产能调控方向，

落实好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通过信贷市场服务平台、国家产

融合作平台等推进银企对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企业在更新

改造过程中，可按规定享受现行相关支持政策。有条件的地方

可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对符合条件的老旧装置更新改造予以支

持。有关中央企业年度考核评价应适当考虑老旧装置更新改造

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三）强化督促落实。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会

同同级有关部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做好跟踪分析和通

报，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予

以表扬激励，对工作不力、进度滞后的及时督促整改，每半年

将工作进展情况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

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其中，上半年工

作进展情况以及滚动更新形成的老旧装置清单和老旧装置更

新改造工作台账应于 7月 31日前报送，全年工作进展情况应

于次年 1月 31日前报送。

附件：1.老旧装置评估范围及事项

2.老旧装置评估产业政策及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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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老旧装置评估范围及事项

一、安全评估

（一）评估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7）中 25大类的 251，252中 2521（仅包括焦化企业焦油、

焦炉气生产化工产品）、2522、2523；26大类的 261，262中

2621、2622、2623、2624、2629，264中 2641、2642、2643、

2644、2645、2646，265，266中 2661、2662、2663、2664、

2665、2666、2669，268中 2684（仅包括合成香精香料）中相

关企业。

（二）评估事项。对照相关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评估涉

及“两重点一重大（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老旧装置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是否满足要

求、是否存在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已纳入

2024年 6月份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

工作方案》的对象范围，不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原淘汰退出

和更新改造工作计划和要求不变，对未列入淘汰计划的，需开

展其他评估、填报装置相关信息。

二、其他评估

（一）评估范围。包括开展安全评估的范围，以及《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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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28大类的 283，29大类的

291。

（二）评估事项。对照相关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评估装

置（工艺技术、设备、产品）是否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外部环

境防护距离、污染物排放、能效、能耗等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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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老旧装置评估产业政策及标准规范

序号 名称 备注

一、产业政策类

1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二、安全生产类

1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

距离要求确定方法
GB∕T 37243

2
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

录（第一批）

3
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

录（第二批）

三、生态环境类

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2

2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

3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7822

4 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1618

5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7824

6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171

7 炼焦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171.1

8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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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132

10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81

11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

12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0

1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

14 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7632

15 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131

16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458

17 磷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80

18 油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3

四、能效能耗类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

国家发展改

革委令 2025

年第 31号

2 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 2023年版

3 纯碱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9140

4
电石、乙酸乙烯酯、聚乙烯醇、1,4—丁二醇、

双氰胺和单氰胺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1343

5
工业硫酸、稀硝酸和冰醋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限额
GB 29141

6 化肥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1344

7 黄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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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甲醇、乙二醇和二甲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9436

9 聚甲醛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9438

10 化学纤维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6889

11 炼化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0251

12 轮胎和炭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9449

13
煤制烯烃、煤制天然气和煤制油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
GB 30180

14
烧碱、聚氯乙烯树脂和甲烷氯化物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
GB 21257

15 钛白粉和氧化铁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2051

16 二甲基硅氧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0530

17
甲苯二异氰酸酯和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1830

18 甲醛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46029

备注：1.有关政策和标准规范将根据实际动态更新

2.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优先执行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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